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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出席周年股東大會的股東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或該日以前將已填妥及簽署的出席確認
回覆（即隨附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的通告並發送本公司股東）送達本公司董事會秘書辦
公室（附註7）；上述出席確認回覆可親身、來函或傳真送達。而上述書面回覆不影響本公司
股東依附註1出席周年股東大會及投票的權利。填妥並交付代理人委任表格亦不影響本公司
股東親身出席周年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3. 凡有權出席周年股東大會並有權表決的股東均可委託一位或多位人士 或仙 位 股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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